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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日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3月10日（星期一）14:30 

二、网络投票系统及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3月10日至2025年3月10日，采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16号宝泰隆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焦强先生 

六、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七、与会人员 

（一）截止2025年3月4日（星期二）交易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议程  

（一）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到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签到登记 

（二）14:30现场会议正式开始，董事会秘书报告股东现场到会情况  

（三）会议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开始，宣读议案  

（四）介绍现场出席情况，会议登记终止，宣布到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数  

（五）股东发言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提问  

（六）宣布记票人、监票人名单  

（七）现场会议表决  

（八）统计表决结果，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九）网络投票结束后统计最后表决结果  

（十）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宣读会议决议，出席会议的董事等签署会议记录、决议  

（十二）主持人宣布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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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确保公司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大会须知如下，望出席股东

大会的全体人员遵守执行：  

一、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权益；  

二、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权利。股东参加股东大会， 

应认真履行其法定权利和义务，不得侵犯其它股东的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

秩序；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在办理会议登记手

续时出示或提交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东账户

卡、加盖法人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股东

代理人）、持股凭证等文件；  

四、出席大会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但需由

公司统一安排发言和解答；  

五、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股东事先准备发言的，应当先在证券部登记；

股东临时要求发言或提问的，需先向会议主持人提出口头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发

言或提问；  

六、为确保大会正常进行，每位股东发言次数原则上不得超过3次，每次发

言时间原则上不超过5分钟，在股东大会进入表决程序时，股东不得再进行发言

或提问；  

七、为保证会议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以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进

入会场；  

八、为保持会场秩序，在会场内请勿大声喧哗，对干扰会议正常秩序、寻衅

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

部门予以查处；会议期间请关闭手机或将其调至振动状态。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五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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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拟在现有经营范围基础上新增以下经营范围：资源再生利用

技术研发；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能量回收系统研发，通用设

备维修，专用设备修理；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分支机构经营）；

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分支机构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创业投

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同时，公司拟对《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

营范围： 

许可项目：煤炭开采【分支机构经

营】；危险化学品生产；肥料生产；发

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热力生产和供应【分支机构经营】；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危

险货物运输；专利代理；危险化学品仓

储；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煤炭洗选；选矿；炼焦；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

营范围： 

许可项目：煤炭开采【分支机构经

营】；危险化学品生产；肥料生产；发电

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热

力生产和供应【分支机构经营】；道路货

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专利代理；危险化学品仓储；危

险化学品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煤炭洗选；选矿；炼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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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制品制造；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分

支机构经营】；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砌块制造【分

支机构经营】；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分

支机构经营】；电池制造；电子专用材

料制造；煤炭及制品销售；石墨及碳素

制品销售【分支机构经营】；环保咨询

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

咨询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

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标准

化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采矿行业高效

节能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科

技中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

服务除外）；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

用材料销售；电池销售；轻质建筑材料

销售；建筑砌块销售；货物进出口；物

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塑料制品制造；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分

支机构经营】；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建筑砌块制造【分支机构

经营】；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分支机构

经营】；电池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煤炭及制品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

【分支机构经营】；环保咨询服务；以自

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

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工程和

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标准化服务；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余热发电关

键技术研发；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

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科技中介服务；

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新

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

池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砌块

销售；货物进出口；物业管理；资源再

生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

术咨询，能量回收系统研发，通用设备

维修，专用设备修理；机械零件、零部

件销售（分支机构经营）；机械零件、零

部件加工（分支机构经营）；创业投资（限

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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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

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综合部具体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备案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

2025-009 号、临 2025-010 号公告及修订后的《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全文。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五年三月十日  


